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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已有数年，但是对其监管并不完善，使其存在性质和法律地位模糊，沉淀资金的风险， 

法律监管欠缺等问题。而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的监管经验较为完善，因此应当借鉴这些国家的监管经验，完善我国的现有法 

律，明确监管机制和监管主体，防范沉淀资金的风险，并建立反洗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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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也促使另外一种支付方式迅 

速兴起——即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兴起，这种支付方式和机 

构的兴起，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电商平台的发展和电商业务的 

繁荣，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支付结算机构。但是网路第三方支付机 

构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非金融机构，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和金融 

服务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一

、 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及概念 

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兴起是金融的迅速发展和方便交易 

的产物，这种支付方式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电子支付的发展，减 

少货币支付所带来的不便。 

1．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 

展起源于美国的独立销售组织(iso)，再加上美国完善的金融 

服务业，使得第三方支付在美国的发展极为迅速，其中较为知 

名的有 Paypal、Cheekout、Cybersource、Google等。而欧盟 、日本、 

新加坡等国家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而我国的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起源于1998年的首都电子商城 (即首 

信易支付公司的前身)，但是其前期发展非常的缓慢，直到2003 

年爆发非典的时候，人们为了防止传染，开始减少外出交易，这 
一 情况促进了电子支付市场的迅速发展，第三方支付机构由此 

迅速发展，出现了支付宝、快钱、付费通等。到2005年阿里巴巴 

又大力推进支付宝的发展，提出“电子支付元年”的口号，进一 

步促进的支付宝的发展壮大，加上随后百度的百付宝、腾讯的 

财付通、网易的网易宝等的加入，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 

更加迅速。直到2013年，支付宝又与天弘基金合作推出“余额 

宝”，将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入了互联网金融理财，随后腾 

讯、百度等也纷纷效仿，这也进一步促进了网络第三方支付机 

构的发展。 

2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概念。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是通过 

网络的方式支持网络交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交易，并从中扮演 

中间者的角色的机构。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过程中，会涉及商 

家、消费者、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等。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是尽 

管提供的是一种金融服务，但是其并不是由金融机构创办的，其 

是由非银行的第三方企业创办的一种通过互联网进行转账交易 

的一种平台，其是通过其自身与银行等的合作而进行的一种转 

账结算活动，简单说就是一种由非银行的第三方机构投资运营 

的的一种网上支付平台。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付自身也有一定的特点，具体说：首 

先，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交易建立了信用保障。第三方支付机构 

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最初主要是通过自身 

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为商户和消费者提供信用担保，促进电子商 

务的繁荣发展。随后才出现了接入互联网金融理财等进行基金 

的接人服务等。不管其随后的服务如何发展，但是其业务内容 

的核心总是为为各方提供信用中间的保障作用。其次，网络支 

付更加方便快捷。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其自身强大的计算机技 

术和通信技术的支持，方便了用户快速接人各大银行，方便了 

商户和消费者。消费者和商户不需要再去开通各大银行的账 

户，降低了成本，既方便了消费者也方便了商户，同时网络第三 

方支付的其他服务也会进一步方便消费者的其他支付方式。最 

后 ，第三方支付机构还可以提供完整的转帐和消费等记录 ，方 

便了商家和消费者。 

=、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在的问题 

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达而发展起 

来的，其在网络购物中所起到的信用担保作用对于电子商务的 

繁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新兴的中介支付机构本身也 

存在一定的问题。 

1．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模糊。我国网 

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尽管已经存在十年之久，但是其性质和法律 

地位一直模糊不清，法律并没有给其以明确的法律地位。尽管 

2010年我国前后出台了 }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实 

施细则，在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监管上有了相关法律的支持， 

但是其具体内容的规定还是过于笼统，仅仅把网络第三方支付 

机构的性质进行了笼统的规定，把其笼统定性为非金融机构，但 

是其他对的关于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其他规定并没有进一步 

明确。第三方支付机构并非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是其提供的服务 

却是一种类似于银行的存款和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从这个方面 

看，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就类似于银行的结算机构。但是根据我 

国法律的规定，进行存贷款及支付结算等业务，需要经过银监会 

的批准，但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经过这些机构的批准，因此 

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才出现目前这种非金融机构但是从事着金 

融服务的现状。非金融机构的这种行为是否符合我国的相关要 

求，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相关机构应该如何应对，第三方支付机 

构的支付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属于一种什么行为等 ，都是在网络 

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2．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在沉淀资金的风险。我国网络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沉淀资金问题是伴随着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 

的产生而产生的问题，是一个与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相伴相生 

的问题。沉淀资金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在交易过程中由于货款 

支付与收款的时间差而产生的一种在途资金。另外一种是暂存 

于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中的资金；主要包括账户中的预存 

资金和网络交易产生纠纷后暂时存放于账户中待纠纷解决后再 



支付的资金。这些沉淀资金留存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产生了诸多 

的问题。具体说，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了获得沉淀资金及其收 

益，可能会拖延沉淀资金沉淀的时间；第三方支付机构可能为了 

获取收益而短期甚至处分沉淀资金；巨额的沉淀资金存在于网 

络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其所获得的利息的归属以及巨额资金保 

管的费用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2013年6月7 13，中国人民银 

行公告了[2013]第 6号公布《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 

该办法规定了备付金，并且确立了沉淀资金的利息，除提交至少 

百分之十的风险准备金外，剩余的利息归第三方支付机构。这一 

规定是否合理，且这～规定是否会加剧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滞 

留沉淀资金等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的。 

3戒国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监管欠缺。我国网络第三方 

支付尽管已经有 10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对其进行的法律监管 

却相对欠缺，其欠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监管法律 

欠缺或不健全，另一方面是监管主体的缺失或或不作为，在法 

律的缺失方面主要表现为相关的法律欠缺，目前第三方支付机 

构的监管还主要集中在依托电子商务的法律，如《电子支付指 

引(第一号)》、《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电子签名法》、《非金 

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并没有专门的网 

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相关法律，将这些法律或法规等运用于网 

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并不能全面解决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问 

题。另一方面，我国也没有专门针对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 

管机构，没有明确的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如前文所述，网络第三 

方支付机构尽管被定性为一种非金融机构，但是其本身却从事 

的是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监管关系到我国的金融和经济安 

全，目前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迅速，但是相应的监管主体 

却没有配套跟上，这是非常不利于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 

良性发展的。 

三、国外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晨及借鉴 

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我国并不是首创，其在美国、欧盟、 

13本等国家早以出现，且他们都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出了较好 

的监管措施。 

1．美国的监管机制。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本身就起源 

于美国，美国对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模式也相对比较成 

熟，其在监管原则上采取了最低限度原则，且认定认定第三方支 

付机构不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把其业务认定为货币服务业 

务、且实行奉行权利分散，相互制约，双线监管的原则。在监管机 

制上，确立了机构准人和许可机制、资金安全监管机制和消费者 

保护机制三个方面。这些监管原则、监管模式和监管机制等对我 

国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欧盟的监管机制。欧盟的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机制 

也比较成熟，在监管立法上，欧盟制订了与电子货币和电子货币 

机构等相关的指引性法律文件，具体主要有：《电子货币机构指 

引》、《电子签名共同框架指引》、《电子货币指引》三部法律。在监 

管机构上，欧盟对电子货币的监管主体主要是欧洲中央银行，也 

有其他的机构配合。在监管体制上，欧盟在打造一个单一的欧盟 

支付区，只要这一单一欧盟支付区一建立，相关支付机构取得这 
一 “单一牌照”，就可以在欧盟的所有成员国通用。 

3．亚太地区的监管机制。亚太地区的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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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较晚，且发展也较为缓慢 ，其中发展较成熟的就是新加坡和 

日本。新加坡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法律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 

关于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和发展方面的法律，m台了包 

括《电子交易法》、《电子签名法》和《电子交易(认证机构)规则》 

等。日本则出台了《高度信息通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关于 

电子消费者合同以及电子承诺通知的民法特例的法律》、以及 

《关于电子签名及认证业务的法律》三部法律 ，并对认证机构的 

资格、许可条件、认证服务的内容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四、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广阔的，目前各大 

支付机构和基金公司合作所进行的互联网金融理财的发展速度 

我们就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巨大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我国相关 

法律制度的缺失却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必须完善我 

国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法律制度，以促进其全面发展。 

1．完善现有法律，借鉴外国有益立法经验。我国目前关于网 

络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立法方面还不够完善，其具体的立法措施 

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欧盟的立法模式， 

先采取“指引”的方式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待到条件成 

熟时再制定相应的的法律。具体说应该在前期的规范性法律文 

件实践成熟的时候制定相应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行为法》等。 

2．明确监管机制和监管主体。在监管机制方面，我国关于第 

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机制几乎没有做出规定，而我国的网络第 

三方支付又属于非金融机构进行的金融服务，因此适合参照金 

融业的监管模式即分业监管模式，即在政府统筹监管的情况下 

分业监管，参照其他金融机构的尽管模式进行监管。在监管主体 

上，由中央银行统筹负责的情况下，再针对第三方的支付清算业 

务设立专门的监管主体对其进行监管。 

3．防范沉淀资金风险。沉淀资金的问题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必 

须解决的问题，关于沉淀资金的处分权应当非常明确第三方支 

付机构没有这方面的职权，同时关于沉淀资金的利息问题设立 

相应的的风险控制金和保险金，通过这两种方式来保障和防范 

沉淀资金的风险。 

4建立反洗钱机制。网络第三方支付这一支付方式的出现尽 

管便捷了商家和消费者 ，但是在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犯罪分子 

趁机进行洗钱犯罪的可乘之机，因此网络第三方机构必须完善 

自己的监督和审查机制，关注资金的去向和来源，防止不法分子 

利用第三方支付的方式进行洗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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